2017年揭阳市红十字会部门预算基本情况说明
 
一、部门基本情况
（一）部门机构设置、职能
揭阳市红十字会于2006年10月经揭阳市机构编制委员会批准成立，是从事人道主义工作的社会救助团体，副处级建置（参照公务员管理），无内设机构（部门）。
主要职责和任务：1、宣传、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指导县级红十字会加强自身建设、组织建设和开展各项工作。2、开展备灾救灾工作 , 在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中,在医疗和物资上对伤病人员和其他受害者进行救助。3、进行初级卫生救护培训和卫生知识的宣传,组织群众参加现场救护。4、参与推动无偿献血;动员、组织造血干细胞捐献移植、器官移植和遗体捐献工作。5、开展人道主义社会服务活动和红十字青少年活动。6、宣传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的基本原则和日内瓦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并依照其有关规定开展工作。7、承办市委、市政府和省红十字会交办的其他任务。
（二）人员构成情况
揭阳市红十字会机关事业编制5名，现有人员5名，会长由市领导兼任不占编制，现有常务副会长1人，秘书长1名，副秘书长1名，科员1名，工勤人员1名，由市财政核拨经费。
（三）预算年度的主要工作任务
为履行好市委、市政府赋予的职责，我会认真学习贯彻落实好党的十八大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和《国务院关于促进红十字事业发展的意见》（国发〔2012〕25号）以及省、市有关会议精神，广泛深入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和《广东省红十字会条例》，宣传红十字精神，提升市民的公益意识，大力发展社会公益事业；加快理顺县（区）红十字会管理体制步伐；积极做好救灾救助工作，提高救灾救助能力和应急水平，开展并做好春节期间红十字“博爱送万家”活动；做好应急救护普及工作，提高民众的自救、互救、减灾等知识，增强市民的忧患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建立和完善社会化、开放式的工作格局，创新筹资机制，扩大筹资渠道，改善最易受损群体状况；积极参与无偿献血工作、做好造血干细胞捐献和宣传工作、开展人体器官遗体捐献宣传工作；做好学校红十字青少年、志愿工作者等工作；加强机关的思想、组织、作风、廉政等建设，使机关工作更加制度化、规范化。
二、收入预算说明
收入预算总规模、各项收入预算。
2017年收入总预算871200元，其中：上年度结转项目收入98000元；市财政拨款本年预算收入773200元。（基本支出预算收入603200元，项目支出预算收入170000元。）
三、支出预算说明
2017年支出总预算871200元，其中：上年度结转项目收入支出98000元；市财政拨款本年预算收入支出773200元。
2017年市财政拨款预算支出按用途划分，基本支出603200元，占69%，其中：人员经费支出505600元，日常公用经费支出97600元。项目支出预算268000元，占31%，主要支出项目有:红十字和其他红十字事业项目支170000元；上年度结转2017年使用红十字公益慈善活动项目98000元。              

四、本年度单位没有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和政府采购预算收入。
五、“三公经费”预算收支说明
2017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收入共33000元，具体情况如下：
1.因公出国（境）费支出0元，全年单位没有安排出国出境。
2.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30000元，主要包括：（1）报废0辆、更新购置0辆，购置支出0元；（2）单位公务车经批准保留1辆，全年运行维护费预算支出30000元。
3.公务接待费预算支出3000元，主要任务是省市上级部门检查交流红十字业务及活动工作用餐。
六、“三公经费”增减变化原因说明
2017年度财政拨款“三公经费”预算支出33000元比2016年度财政拨款“三公经费”预算支出增加3000元，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公务接待费3000元，主要是因为1、举行全市应急救护培训活动工作用餐；2、上级红十字会检查、同级红十字会交流红十字业务及活动工作用餐。另，单位保留1部公务用车使用年限近10年，累计行驶里程已超过21万公里，进入故障高发期，需要进行了中修维护和保养。接下来单位将继续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和省、市关于厉行节约的各项要求，认真执行好预算计划，加强监督并使用好财政预算资金，做好市委市政府及省红十字会交办的各项工作。（详见附件部门预算公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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